
佛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

佛社保函 (2015J 82 号

关于使用社会保障卡支付工伤保险

待遇的通知

各区局、市局各相关科室:

根据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保障卡应用的

意见))(人社部发(2014J 52 号)和《关于全面开展社会保障卡

应用工作的意见))(粤人社函(2014J 2433 号)的要求，充分发

挥佛山市社会保障卡(以下简称社保卡)便民惠民的作用，我市

将从 7 月 1 日起，使用社保卡金融账户支付工伤保险待遇。具体

要求通知如下:

一、使用社保卡支付工伤保险待遇人员范围

(一)新办理的领取工伤待遇人员(含领取一次性待遇和长

期待遇);

(二)目前领取工伤长期待遇人员(含领取伤残津贴、供养

亲属抚恤金、护理费) ;

(三)居住在佛山市内人员。

二、工作实施



(一)市局负责系统改造功能，在工伤待遇经办时，能读取

申请人社保卡的状态，便于社保经办人员指引或办理。

(二)6月中旬，市局将对工伤待遇领取人员提取社保卡信
息，社保卡已经激活的在进行待遇支付时显示社保卡信息，并据

此支付工伤待遇。对领取工伤长期待遇人员， 6 月底进行月结时

需核实社保卡发放信息。

(三)区局负责对转换的社保卡信息做好核对工作，以确保

持卡人待遇的支付准确无误。

(四)从7月起，新增领取工伤待遇人员在办理待遇支付手续

时，需带备社保卡，以核对本人留存在社保局的社保卡信息。

三、注意事项

(一)在佛山市外居住的领取工伤待遇人员，暂不使用社保

卡支付工伤保险待遇，如有需要可依本人申请处理。

(二)属于应使用社保卡支付工伤待遇且社保卡己激活的人

员，若因特殊情况需使用原银行账户(卡号)或其他方式支付待

遇的，应出具书面材料说明原因，经社保经办机构批准同意后才

能使用。

(三)对未激活社保卡的，促其到银行激活，再发放工伤待

遇。

(四)对未申领社保卡的，按下列情形分别处理:

1.领取一次性待遇人员，可以暂用其他银行卡(折)代替发
放工伤待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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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领取长期待遇人员，须先到社保卡合作银行(中、农、工、
建银行)办理后，凭办卡单据再到社保部门办理申领手续;如果

此时社保卡未能正常使用，可以暂用其他银行卡(折)代替发放

工伤待遇，从第 4 个月起工伤待遇将自动转由社保卡的金融账户

发放。

(五)做好宣传解释工作。可通过电话、短信、发函、当面

解释等形式，向领取工伤待遇人员宣传用社保卡支付工伤待遇的

重要性，告知其可在银行领取对账折，也可在拒台办理取款手续，

减少其疑虑。

社保卡支付工伤待遇是一项重大民生工程，请各区局按通知

要求认真落实，遇到问题要做好耐心细致的宣传解释工作，及时

收集整理实施工作中的问题，每月汇总使用社保卡支付工伤待遇

的情况，及时反馈给各区局成立的应急专责小组，分析原因，采

取有效措施，确保此项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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